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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办《关于做好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录取工作的

通知》（学位办〔2009〕33号）和各专业硕士教育指导委员

会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将我院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工程硕士

学位第二阶段考试和复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复试

条件 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复试线为： 1．

有学位人员：GCT成绩总分不低于196分。 2. 无学位人员

：GCT成绩总分不低于228分。 二、第二阶段考试 参加复试

的考生必须先参加学校组织的第二阶段考试。 1．考试科目

：管理学原理 2．考试方式：笔试。 3．时间：2009年12月27

日上午8：00-10：00 4．地点：教4楼108、115、117教室 三、

复试 1.时间：2009年12月27日10：00正式开始。 2.地点：武汉

理工大学管理学院（马房山校区东院教四楼１5楼会议厅） 3.

内容：重点对考生的思想品德、专业知识、专业技能、基本

素质、培养潜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。 4.方式：面试 四、资

格审查时间和地点 1．时间：2009年12月26-27日两天完成。 2

．地点：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（西院进大门直走400米右边

）。 3．要求：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，首先到研究生院（筹

）进行资格审查（不得委托他人代理），并在《资格审查承

诺书》上签字方为有效。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凭《资格审查

合格通知单》到管理学院参加考试，否则无效，将不予录取

。资格审查需出示以下材料： （1）身份证、本科毕业证及

学士学位证原件（审查后退还）； （2）《2009年在职人员攻



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》（现场报名时网上打印的附件

五，注意要有工作单位盖章）； （3）身份证、毕业证书和

学位证书的复印件（由学校留存）。 考生应具有良好的道德

品行，诚信负责。对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

将取消复试资格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 五、收费标准和收费方

式 收费标准参照《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09年招收攻

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报名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，专业课、复试按

每科100元收取，工程硕士每人200元。考生在研究生院（筹

）进行资格审查时，由计财处统一收取。考生凭缴费收据和

《资格审查合格通知单》到学院（所）参加第二阶段考试和

复试。 成绩评定与计算 1.复试成绩按100分计. 2.工程硕士的总

评分＝0.6×GCT成绩/3＋0.2×专业课成绩＋0.2×复试成绩. 3.

按总评分由高到低录取. 七、录取工作 1.因任何原因不参加复

试者，不予录取。 2.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者

，不予录取。 3.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4.各专业按总

成绩由高到低录取，直到达到招生计划数，余者淘汰。 5.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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